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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政综〔2022〕34 号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石狮市鹏山 
师范附属小学与石狮鹏山学校进行整合的批复 

 

市教育局： 

你局《关于石狮市鹏山师范附属小学与石狮鹏山学校进行整

合的请示》（狮教请〔2022〕6 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撤销石狮市鹏山师范附属小学与石狮鹏山学校，将两校

整合为石狮市鹏山实验学校，校址在原石狮鹏山学校。 

二、石狮市鹏山实验学校小学部招生范围按原石狮市鹏山师

范附属小学招生范围执行，初中部面向灵秀镇辖区小学招生。原

石狮市鹏山师范附属小学所有资产并入石狮市鹏山实验学校。 

三、石狮市鹏山实验学校隶属石狮市教育局，经费由市财政

核拨，行政管理、教学、后勤等工作岗位的教职员工由市委编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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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市教育局按规定核准配齐。 

 

 

 

 

石狮市人民政府  

2022 年 4 月 2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委编办，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 

社会保障局，灵秀镇人民政府。 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

